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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iering Assessment in German Spatial Plann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Chinese SEA System

德国空间规划体系战略环评的联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李志林  包存宽  沈百鑫
Li Zhilin, Bao Cunkuan, Shen Baixin

摘要：联动是指在时空、内容和程序方面存在一定交叉和重复的不同部门、

不同类型的决策，对其实施环境评价时，可以根据决策的属性与特点，界定

不同决策评价的重点和范围，并借助环境信息和数据的共享、部门咨询和协调，

保证重大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在不同的决策层次可以得到合理有度的评价。

本文从德国空间规划体系战略环境评价的联动机制入手，分别对战略环评联

动的法律界定、目的、实施、类型进行分析，指出德国空间规划战略环评的

联动机制主要表现为 ：依靠法律和制度规定，强化联动实施 ；通过部门合作，

保障联动落实 ；遵循多方位交流，倡导双向性和对流性联动。我国在实施评

价联动时需清楚界定其概念和作用、核查现有评价工具、拓宽当前联动的应

用范围、强化法律界定和提倡信息交流和部门合作、鼓励推进联动的实验性

研究以积累相关经验。

Abstract: As a major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tiering ha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factors which can influe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nd the current relate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tools in Germany,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some findings with regard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ieing 
as follows: relying on legal requirements to strengthen the tiering implementation; 
safeguar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iering with the help of authority involvement 
and cooperation; ensuring early implementation in key steps; and promoting two 
– ways tiering by following multi-faceted communications. Some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SEA are listed as follows: clearly defining the concept and role of tiering; 
inventorying current environmental-related assessment tools and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tiering application; providing related systems and measures to guarante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ieing; last but not least, promoting and encouraging pilot studies 
to gain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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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战略环境评价简称 SEA，是针对公共政策、计划和规划进行的环境评价。在不同的国家 SEA 应用对象各不相同。我国的 SEA 主要是针对规

划而实施的环境评价，一般被称为规划环评。在本文中，如无特殊说明，SEA 指国际语境下的战略环评，规划环评特指我国的 SEA 形式。

引言

战略环境评价①的联动是指相互关联或影响的决

策，由于在时空、内容和程序方面存在一定的交叉和

重复，对其实施评价时，可以根据决策所处的层面、

决策的属性与特点，借助环境信息和数据的共享、部

门咨询和协调，界定不同决策评价的重点和范围，确

保对各类重大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的评价在不同的

决策层次可以合理有度的进行 [1-3]，避免所有评价都

面面俱到而无重点、内容庞杂而主次不分，最终造成

资源浪费甚至贻误决策时机。

随着环境评价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环境评价的

联动也得到了普遍重视 [4,5]，被认为是推进环境评价

实施的有效途径 [6]，有利于促进环境评价体系的整体

有效性。评价的联动可包含纵向、横向和对焦联动 [7-9]。

纵向联动主要为处于不同行政层级的同类规划环境评

价的联动 ( 如我国城市规划体系中国家和省的城镇体

系规划之间）。横向联动包含处于同一行政级但属不

同类型的规划环境评价的联动（如我国城市规划和土

地利用规划、工业规划与农业规划、工业规划中的石

化行业规划与钢铁行业规划之间），以及针对同一规

划的不同评价工具之间的联动 ( 如我国的环境影响评

价、水影响评价、能源或节能评估等）[10]。

当前，我国规划体系存在种类繁多、体系庞杂、

内容重复、规划部门条块分割、同级规划之间沟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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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属指导性和框架性原则，无法律约束力，不过一旦被法

律或者某规划采用，则具有了约束力。州空间规划在遵循联

邦空间秩序规划的原则下，对州域国土空间进行规划，包含

对空间类型（城市和乡村地区、密集区和边界等）、中心区

（包括主中心、中等中心、小中心和非中心）和发展轴走向

的划定。区域规划在州空间规划框架下，进一步划出州空间

规划确定的中心区的具体地域范围、区域发展轴的位置、居

民区和区域绿带的地域范围以及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区域。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则在城镇行政辖区内细化出不同类型的用

地 （如住宅区、工业区、混合利用区、科技和社会基础设施

用地、区域和地方公路及道路、绿化带、公共开放区、农业

和林业用地等）。建筑规划则对特定建筑物的设计和建设进

行规定。图 1 列出了德国空间规划体系结构以及相应的法律

基础 [15,16] 。

1.2  战略环境评价
根据 2001 年欧盟《关于特定规划和计划的环境影响评

价指令》 （Directive 2001/42/EC 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certain plans and programmes on the environment，以下简

称 SEA 指令）的要求，德国分别修订了《联邦建筑法令》

（Federal Building Act）、《联邦空间规划法》（Federal Spatial 

Planning Act）和原环评法（EIA Act，环评法令），完成了

SEA 在德国联邦层面的转化。相应地，根据不同的法律约

束，SEA 又分为 :（1）以联邦空间规划法为基础的空间规划

的 SEA（简称跨区域空间规划 SEA）；（2）以建筑法令为基

础的地区规划的 SEA （地区规划 SEA）；（3）以环评法为基

础的专项规划的 SEA（专项规划 SEA）。按照规定，如果这

些规划对于人群、动植物、土壤、水体、空气、气候、景观、

文化、其他特殊保护目标以及上述保护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可能产生潜在的巨大的环境影响，则必须实施战略环境评价。

表 1 列出了该三类规划的 SEA 的主要内容。

2  德国空间规划体系中战略环境评价的联动

2.1  战略环评联动产生的原因和动机
德国空间规划体系中战略环评的联动要求来自于欧盟

SEA指令。 按照SEA指令第4（3）条、第5（2-3）条和第11（2）
条，如果规划 / 计划处于一个多层级规划体系中，在实施

SEA 时，为避免多重评价，规划者需对处于该规划体系不同

层面的其他规划的 SEA 实施情况进行分析，以确保在不同

层次进行合理的评价以及信息的分享。从 2.1 的分析中可以

① 建设项目环境评价，也称项目环评或 EIA。是指对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

响对策和措施的方法与制度。

畅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难题，以多规合一为核心的规划改革

和构建以生态文明为宗旨的空间规划体系成为学术界探讨的

热点 [11,12]，这无疑给环境评价实施联动创造了一扇机会窗。

通过规划环评的联动，既保证了高层次规划从全局、宏观、

协同影响角度对环境影响做出考量，也确保了环境因素在低

层次规划和建设项目水平上得到具体和详尽的评价，有利于

实现生态文明理念从抽象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的传递和转

化。同时，联动还为代表不同利益的部门提供了信息分享以

及协商和咨询平台，从环境角度打破部门壁垒，有益于规划

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多规合一的顺利进行。

在我国，环境评价的联动主要表现为规划环境评价（以

下简称规划环评）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项目

环评或 EIA）①之间的纵向联动，强调规划环评对项目环评

工作的指导和约束 [13]。对于同一规划体系不同层级的规划环

评间的纵向联动考虑甚少、不同类型规划环评的水平联动也

缺乏关注、多种评价或评估手段之间处于互相博弈的态势 [14]，

评价联动的潜力在规划环评领域内还没有得到确实的发挥。    

本文主要对战略环评联动机制在德国空间规划领域中的

应用进行分析，探讨德国空间规划体系实施战略环评联动的

原因、特点和类型等议题，尝试为联动机制在我国规划环评

领域的应用提供制度和方法上的参考。

1  德国空间规划体系与战略环境评价概述

1.1  德国空间规划体系
德国的空间规划体系由综合性规划和与空间有关的相关

专项规划（简称专项规划）组成。综合性规划由跨区域规划

（以下简称空间规划）和地区规划组成。跨区域规划包含联

邦层面（federal）、州层面（state）以及区域层面（regional）

的空间规划，重点关注大范围、跨区域、超越行政区的空间

问题。地区规划包括城市土地利用规划（preparatory land-use 

plan，也称预备性土地利用规划） 和建筑规划 （binding land-

use plan，也称控制性建设规划），主要解决地方层面具体的

土地使用问题。相关的专项规划直接或间接的对空间结构产

生影响，这些专项规划以各自的行业法为法律依据，主要包

含以联邦自然保护法为基础的针对自然保护或景观保护的规

划或根据联邦水法制定的专项规划等。

具体来说，联邦层面的空间秩序规划主要通过《空间秩

序规划政策指导纲要》和 4 年一次的《空间发展报告》对德

国空间规划政策进行阐述，并对德国全域国土空间提出协调

发展的原则以及方向性、纲领性、总结性的愿景，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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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德国空间规划体系尽管受不同的法律约束，但具明显

的层次性。规划范围自上而下逐渐减小，规划内容由抽象趋

于具体，关注重心和内容虽各有侧重，但在时空、区域方面

以及规划涉及的部门和公众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同

时由于德国空间规划均属 SEA 强制实施范畴，因此在实施

SEA 过程中，各个层面规划的 SEA 之间不可避免的会出现

重复评价的可能，战略环评的联动由此产生。

战略环评的联动在于保障不同层次空间规划的 SEA 以及

项目的 EIA 的内容和重点各有侧重，互不重复，避免抽象的

高层次规划环境评价流于细节、而低层面和具体规划的评价由

于过多考虑综合性问题而负荷太重。同时，缩短评价进程，提

高评价效率，实现各评价程序和内容高效互补，获得经济、快捷、

高效和有针对性的评价也是战略环评联动的另一驱动力 [17]。

2.2  战略环评联动的法律和制度要求
如上所说，规划 / 计划的 SEA 的法律基础虽不相同，但

从具体内容上来看大同小异。德国联邦空间规划法§9（3）、
联邦建筑指令 §2（4）和环评指令 §14f （3）、§16（2） 、

§17（3）都对实施 SEA 联动做出了明确规定。按照法律要

求，规划部门确定评价范围、重点议题和评价深度阶段（简

称 Scoping）时，需核查拟议规划的同一空间范围是否存在

其他相关决策与规划。如果这些规划或决策已经实施了相应

的环境评价，原则上该拟议规划的环境评价应重点关注该规

划特有的、具累计和协同效应的环境影响。已经在其他相关

决策的环境评价中论证过的内容，不再作为该拟议规划环境

评价的重点。相关的评价信息和数据在兼顾时效性和有效性

的前提下可以被拟议规划的评价采用。法律也指出，在判断

联动时是否实施时，规划部门应征求规划涉及到的其他部门

的意见，其他部门则有提供相关信息的义务和责任。此外，

战略环评可以和其他环境影响类评价工具实施联动（如根据

欧盟指令实施的动植物和栖息地环境评 [Natura 2000 环境评

价 ]，简称 FFH 评价①）。

表 1  各类规划的 SEA 主要内容概述

名称 跨区域空间规划的 SEA 地区规划的 SEA 专项规划的 SEA

联邦层面的法律依据 联邦空间规划法§9，附件 1 联邦建筑法令§2,§2a，附件 1 德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令§§1-3, §§14a-19b

实用对象 跨区域空间规划 地区规划 专项规划

保护（评价）对象
人群、动植物、土壤、水体、空气、气候、景观、文化、

其他特殊保护目标以及上述保护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人群、动植物、土壤、水体、空气、气候、

景观、文化、其他特殊保护目标以及

上述保护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人群、动植物、土壤、水体、空气、气候、

景观、文化、其他特殊保护目标以及上述保

护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评价程序

1.Screening；2.Scoping；3. 部门咨询；4. 编制环评报告；

5. 部门和公众参与；6. 环评报告的通过；7. 评价结果

的考虑；8. 规划决定公布和解释；9. 跟踪评价

同跨区域空间规划的 SEA 同跨区域空间规划的 SEA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① 欧盟 Natura 2000 是由欧盟 1992 年《动物植物栖息地指令》确定的特别保护区和 1979 年《鸟类指令》规定的特殊保护区组成的自然保护区网

络。根据欧盟《动物植物栖息地指令》指令第 3 条，必须对有可能对 Natura 2000 内的保护地点造成重大影响的单个计划 / 项目或者若干个项

目 / 计划实施评价（简称 FFH 评价）。1998 年，德国通过联邦自然保护法第 34 条对 FFH 评价作出规定。按照要求，FFH 评价的对象可以是具

体的项目，也可以是各类地区规划和空间规划。

图 1  德国空间规划体系及法律基础一览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约束 遵守 协调反馈

与区域有关的空间规划

综合性 /
总体规划

跨区域 /
空间规划

地区规划

州空间规划

区域空间规划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

建筑规划

与空间相
关的专项
规划

规划法律基础

联邦空间规划法和州规
划法

联邦空间规划法和州规
划法

联邦建筑法令，土地利
用条例和规划图例规定

联邦建筑法令，土地利
用条例和规划图例规定

相应的专项规划法

联邦空间规划 联邦空间规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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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战略环评联动的实施
按照法律要求，是否实施联动要由规划部门通过

Scoping 阶段来判断。通过咨询相关部门的意见，规划部门

需对评价所需数据、评价评价范围、调查内容（调查深度和

调查重要议题）和使用方法做出规定。在判断不同层次规划

的评价重点时，可根据规划的特征和主要内容、可能的环境

影响的特点、范围和规模来进行，最终保证处于较高层次的

规划的环境评价重点考虑跨区域的、累积的或协同和规模化

的效应，而低层次的规划或者项目关注较为具体的环境影响。

2.4  战略环评的联动方式
在德国，战略环评的联动方式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同一规划体系、不同层级的规划的 SEA 之间以及

规划和具体项目的 SEA 与 EIA 的联动

决策的层次性是产生垂直方向评价联动的来源。在德国，

从联邦层面的区域空间结构发展理念、州发展规划、区域规

划到市镇层面的地区规划最终到具体的建设项目，决策内容

由宏观抽象化趋于地方具体化，最终通过具体项目达到落实。

联动机制主要为州发展规划、区域规划和地区规划 SEA 的

联动，或者地区规划 SEA 和项目 EIA 间的联动，这些联动

均属垂直维度上的联动。实践中以区域规划与地区规划的战

略环评联动最为常见 [18] 。

（2）同一规划不同评价工具的水平联动

除了战略环评和项目环评外，德国还存在着 FFH 评

价和基于影响减缓（条例）评价①（IMR: Impact Mitigation 

Regulation）的针对自然资源和景观的评价。这些评价工具

虽评价目和对象各有侧重，但在评价内容和评价程序上有相

互重合的部分。根据法律要求，如区域规划对 Natura 2000
保护区可能产生巨大的环境影响，则该区域规划的 SEA 和

FFH 评价同时启动。在大多数情况下，该区域规划的 SEA 

与 FFH 评价联合起来进行实施。此外，在地区规划层面上

也存在着地区规划的 SEA 与 FFH 以及 IMR 之间的联合，以

及在项目层面上的 EIA 与 FFH 以及 IMR 之间三种评价工具

的联合。

（3）同层次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 SEA 的协同与联动

位于同层次的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的 SEA 评价存在着

水平协同和联动的可能。德国联邦空间规划法 §9（3）和

环评指令 §14f（3）指出，在确定 SEA 的对象、范围、深

度和细节时，要考虑相关的专项规划的要求。以景观规划为

例。景观规划主要阐述规划区域内环境现状，提出各类环境

因子发展目标和保护要求，是规划地区环境信息和数据的主

要来源。由于景观规划也属于 SEA 实施对象，在实践中，同

层次的空间规划与景观规划的 SEA 常常联合起来共同实施，

以提高评价效率，避免人力物力浪费。

（4）上层专项规划和下层空间规划间战略环评的联动

这类评价主要产生于较高层次的专项规划和较低层次

的跨空间规划之间。由于该类评价在各相关法律中并未明

确界定，因此实践中主要取决于具体规划的内容、专项规

划与空间规划在时间上的重合和相关程度。图 2 列出了德

国空间规划体系中战略环评的联动机制（专项规划以景观

规划为例）。

3  德国空间规划战略环评联动机制的特点

3.1  通过法律规定和制度保障，强化战略环评联动实施
德国不同规划的法律依据各不相同，为了保持战略环

评的联动在不同法律规定中的一致性和融合性，德国联邦空

间规划法、联邦建筑指令以及环评指令都分别作出规定，在

Scoping 阶段，需通过对规划范围内与拟议规划相关的其他

规划进行调查，识别是否存在联动以及共享相关数据和信息

的可能，以界定拟议规划的评价框架（评价范围和深度），

从制度上为战略环评联动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证。

3.2  依靠部门合作，保障战略环评联动落实
法律规定，除了拟议规划部门、环境和健康管理部门外，

相关的公共行政管理机构、区域协会、地区规划的承担者、

① IMR 是 1976 年德国联邦自然保护法引进的具强制性和预防功能的一项影响减缓条例。该条例规定，需对拟建项目产生的土地表面的变化、拟

建项目引起地下水位的变化从而导致对自然系统的功能和景观产生的巨大的不利影响等实际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 并通过避免、修复、替代和

补偿等手段来确保当自然资源和景观质量（包括土壤、水体、空气、气候、动植物以及上述资源形成的微观环境）受到影响时保持“无净损失”

（no net loss）。IMR 主要适用于具体的建设项目和市镇层面的地区规划，不适用于无实际影响的较高层面的跨空间规划，如州和区域空间规划。

图 2  德国空间规划体系中战略环评的联动机制 [1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9]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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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规划部门、乡镇管理部门以及按照法律成立的与环境有

关的各类协会需参与界定拟议规划的评价重点、评价深度和

范围。这种合作和参与客观上有利于信息和数据的流动和分

享，有助于战略环评联动的实施。由于部门合作和参与有助

于解决规划制定过程中存在的不同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因此

联动也有利于形成沟通性和合作性的环境评价。

3.3  遵循多方位交流，倡导双向性和对流性评价联动
空间规划战略环评联动呈现出垂直、水平和特定的对焦

评价共存的复杂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评价的垂直联动包含

了自上而下和自上而下的双向评价，即上位规划和下位规划

的战略环评之间存在着遵循和反馈的关系。上位规划 SEA

要考虑下位规划 SEA 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关

注宏观和综合的环境影响。而下位规划的 SEA 在遵循上位

规划 SEA 提出的要求和措施的基础上，按照自身规定的特点，

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更为具体和详尽的评价。

4  德国战略环评联动联动对我国的启示与建议

4.1  对我国的启示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国规划环评无论在法律建设还是

在实践领域中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从评价联动的角度来

看，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1）缺乏对评价联动概念和功能的明确界定，现有的评

价联动机制应用范围狭窄

在我国环评领域中，并未对评价的联动进行明确界定，

学术界对此也鲜有探讨。在实践中主要以规划环评与项目环

评之间的联动为主，强调规划环评对项目环评的指导与约束，

重在“实现强化宏观指导、简化微观管理的目标”。对于同

一体系不同层面的规划环评之间、不同体系同一层面的规划

环评之间以及同一规划不同评价工具之间的联动很少涉及。

评价的联动机制应用范围相当有限。

（2）缺乏同一体系不同层次规划环评之间的联动

我国的城市规划、发展规划以及国土规划体系自上而下

都存在着层次性，不同层次的规划内容和特点不尽相同，因

此在实施规划环评时应区别对待，并考虑各规划的评价重点

和内容，以确保关键资源、环境和生态议题在不同规划层次

上得到合理而适度的评价。但在实践中很少从某个规划体系

出发，针对同一体系不同层级规划的功能、定位、内容来实

施有重点的评价。如当前城市规划环评的研究与实践多集中

于总体规划上，甚少涉及城镇体系规划环评和控制性详细规

划环评。对于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环评之间、总

体规划与详细规划的环评之间重要“施力点”进行不同界定

和考虑也无从谈起。

（3）多规合一为核心的规划改革和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带

来的挑战和机遇

通过多规合一，化解部门冲突，形成对空间规划的共识

是我国当前规划体系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构建我国空间规

划体系的重要基础。而构建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空间规划体

系离不开规划环评的保驾护航。因此在规划改革和空间规划

体系构建过程中需要对规划环评对其在生态文明和可持续理

念引领上做出考虑。而评价联动则可以一种高效、经济的方

式完成生态文明理念从抽象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的传递和

转化。但在实践中对其考虑明显不足。

4.2  建议
参考德国空间规划体系战略环评联动机制的应用经验，

可从以下方面着手加强我国规划环评中的评价联动。

（1）合理和明确界定评价联动的概念和作用

合理而明确界定评价联动的概念和作用是进行联动的前

提和基础。可参考国际上对联动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环

境评价体系的实施背景和条件，提出符合我国评价体系的联

动机制。此外，需打破寄希望通过单个规划环评解决所有问

题的思想壁垒，认清要解决特定环境和资源问题，需要整个

规划体系形成合力，协同解决这一问题。

（2）核查现有相关的评价工具

核查我国目前与环境、生态、资源保护或者与环境评价

相关的各类评级评估工具，分析这些评价评估工具相应的法

律规定、应用范围和实施程序，比较这些工具或者手段在上

述方面的异同，判断实施联动的可能性以及实施的具体步骤。

（3）拓宽现有规划环评应用领域以及评价联动应用范围

处于元政策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未要求纳入规划

环评领域。这些规划应经过筛选程序后决定是否纳入规划环

评领域。一方面是保障环境影响评价至上而下的完整性，避

免在环境以及资源问题方面进行人为的割裂，也有利于评价

联动机制的形成。

目前，我国的评价联动重点关注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的

联动，强调规划环评对项目环评的指导和约束，缺乏项目环

评的反馈，规划评价与项目环评之间的互动并不积极。同时，

对同一规划体系的不同决策层面的规划的环境评价、同一地

区内不同类型却又大同小异的规划环评以及不同类型的评价

工具之间的关注甚少。因此评价联动的应用范围亟待拓宽。

（4）将实施联动的要求纳入现有规划环评的实施过程

具体实践中，可以考虑在进行规划协调性分析时，对拟

议规划所在的规划体系中已经开展了规划环评的情况进行介

绍，阐述已完成的相关规划环评的内容与结论以及与本次规

划环评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次规划环评的重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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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范围和评价深度。

（5）强化法律界定，提倡信息交流和部门合作

将联动的理念和要求纳入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实施联动的

有力保障。实施联动时可能存在不同类型的规划环评之间的联

合，因此需保持不同法律中对于联动要求的一致性或兼容性。

具体实践中可在不同类别的规划环评技术导则中进行一致性

要求。此外，实施联动需打破部门壁垒，降低部门之间的信息

鸿沟和信息不对称。在实践中需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部门间的

信息沟通和数据交流，为实施联动提供制度和措施保障。

（6）鼓励推进评价联动的实验性研究，逐步积累评价联

动经验

在战略环评实践中，应鼓励在一些具体领域中进行评价

联动的试点研究。城市规划体系中包含了两个层次（战略性

和操作性）、三大类型（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城

市详细规划）的规划。这些规划拥有不同的目标、内容和功

能 [20]，但其相应的规划环境评价在内容和程序方面都有重合

的部分，因此可以成为实施评价联动的较佳领域。

本文论述了德国空间规划体系 SEA 的评价联动机制。

理论上，评价联动可以避免重复评价，有利于提高整个评价

体系的有效性，但在实践应用中与规划实施的体制密切相关，

同时受制于技术水平、信息获得、部门互动沟通以及广泛的

公众参与基础等因素。因此对于我国规划体制、规划改革的

必要性以及与此相关的部门咨询和公众参与的进一步研究，

可以加深对 SEA 评价联动的理解，有利于构建适合我国国

情和规划体制的规划环评的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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